
112 年 01 月 30 日 

114 年度動物實驗申請人實際應用動物調查表 
(請於 115 年 2 月 26 日前繳交至生物科技發展中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，據以彙整年度監督報

告報送農委會。每一件申請案請填寫一份調查表。為節約用紙，列印時請雙面列印。) 

一、動物實驗申請表核准編號 IACUC No.：          (核准飼養及使用期間：       至       ) 

實際執行期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(請分批填寫年/月/日至年/月/日) 

二、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單位：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三、計畫/課程/試驗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類型：□基礎研究。□應用研究。□產品上市前測試。□教學訓練。□製造生物製劑。 

□其他(須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。 
種類：□醫學研究。□農業研究。□藥物及疫苗(含中草藥)。□健康食品。□食品。□毒、化學品。 

□醫療器材。□農藥。□動物用(藥物及疫苗)。□動物保健品、飼料添加物。□(含藥)化妝品。

□其他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經費來源：□農業部 □衛福部 □國科會 □教育部 □環保署 □其他部會(請說明)         
□其他來源(請說明)         

四、動物實驗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動物飼養或繁殖地點：□同上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郵件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使用實驗動物年度紀錄 ( 114 年 1 月 1 日~12 月 31 日實際使用情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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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註 1】動物來源：分為 1.自行繁殖。2.國內繁殖場。3.國外進口。4.市面購買(市場或寵物店等少量購買者)。

5.學術交流。6.再應用。7.野外捕捉。8.其他。(除自行繁殖外，選填 2-5 項請說明來源單位之名稱、

附件一 

實際執行期間是指開始使用動物進行試驗的時間，例如計畫核准期間為 113/8/1~114/7/31，但 114/3/1 才

開始(分批)使用動物進行試驗，則請(分批)填報 114/3/1~該批實驗實際結束時間。 

類型填報說明： 
(1)基礎研究：包含動物飼養管理研究計畫、生物學研究等。 
(2)應用研究：包含非法規要求之毒理及生態毒理試驗、動物福祉研究、轉譯研究、疾病研究等。 
(3)產品上市前測試：包含法規要求之批次安全性試、功效性試驗、熱原試驗、品管試驗等。 
(4)教學訓練：包含課程實習、手術訓練等。 
(5)製造生物製劑：包含製造疫苗、血清、抗體等。 
(6)其他(請說明)：無法歸類於上述幾項者。 

 



112 年 01 月 30 日 

6 項請填原實驗 IACUC No.，7 項請填捕捉地點、8 項請簡要說明。) 
【註 2】使用數量=存活數量＋死亡數量。 

★同一計畫不同物種，請分「列」填寫，勿寫在同一欄。 
【註 3】死亡數量：包括所有實驗中死亡、未進行實驗死亡、安樂死之動物總數。 
【註 4】存活動物處理方式：包括 1.跨年度原計畫繼續使用。2.轉讓供其他實驗使用(註明接收計畫 IACUC 

No.)。3.安養於該機構之實驗室內及尚未進行實驗。4.已辦理認養。5.其他(請說明)。 
★存活動物若有認養或轉讓供其他實驗使用者，應先評估動物狀況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或相關實驗

計畫書。請參閱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」1.2.2(7)-(11)指導原則。 
【註 5】減量數量=傳統實驗設計實驗動物數量-已實施減量措施實驗動物數量。(若無則填寫 0) 
【註 6】委託單位：請填寫委託計畫單位名稱，若無則免填。委託單位為實驗計畫書經形式審查後，委託

該計畫給本校(應實質審查)執行之單位。 
七、請填報 114 年每月各類動物飼養量。 
(以當月動物房中各類動物之最大飼養數量申報，如無動物飼養情形，請填各月採集/使用動物數量) 
動物別 品系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

(小鼠) BALB/c 50 30 10 0         

(大鼠) SD 20 0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例如：1/1 購進 50 隻 BALB/c 小鼠及 20 隻 SD 大鼠，分別於 1/15、1/29、2/12、2/26、3/12 各犧牲 10 隻 BALB/c
小鼠；1/15、1/29 各犧牲 SD 大鼠 10 隻，則填寫數量如上表藍字。 

八、請簡要說明過去一年改善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之具體事實： 
(如動物飼養或運送環境之改善、替代、減少動物使用量、減少動物之痛苦及傷害等。) 
 

九、請說明過去一年內部動物房舍查核建議改善狀況： 
(改善情形亦可檢附相關佐證資料) 
 

十、計畫執行狀況： 
□ 115 年本案繼續進行。 
□ 114 年本案執行完畢。 
□ 114 年本案未執行動物實驗，請說明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我保證以上所填資料完全屬實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填報日期        


